说明：项目所有参数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响应内容，评审时报价人的响应内容发生负偏离一项（含）以上的，视为报价无效。报价人应对照参数要求逐条作明确的报价响应，并在“商务、技术响应、偏离情况说明表”中作出偏离说明。
	序号
	名称
	参数要求
	数量
	单位

	1
	气相色
谱仪
	一、气相色谱仪主机1台，含色谱工作站配套软件1个
（一）快速加热和冷却的柱温箱
1.柱箱温度：室温以上4℃~450℃（使用液态CO2时可达-45℃,液氮可达-90℃)；
2.程序升温：20阶21平台；
3.最大升温速率：可设定最高升温速度180℃/min，以0.01℃/min增加；
4.温度设定精度：0.1℃；
5.控温精度：0.01℃；
6.温度稳定性：周围温度每变化1℃,柱温箱温度变化小于0.01℃；
7.冷却速度：从450℃降到50℃≤4.5min；
8.具有柱温箱温度的自动保护功能；
9.最大运行时间：9999.99分钟；
（二）进样单元
1.最多可同时安装三个独立控温的进样单元，电子流量控制系统控制（AFC）；分流/不分流进样口（可以任意切换）；最高温度：420℃；
2.配备全自动电子流量控制系统AFC，具备室温补偿和自动环境补偿功能，支持恒流，恒压，程序增加流速，程序升压及压力脉冲等操作模式以及独特的恒线速度控制功能(报价时提供对应功能截图高清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提供材料不全或未提供则视为报价无效，如因提供材料不清晰导致被误读、漏读或者查找不到相关内容的，由此引发的后果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3.标准配备载气节省模式，有效节约载气消耗量；
4.压力设定范围：0～1015kPa；
5.压力程序比率设定范围：-400 ～ 400kPa/min；
6.压力程序：7阶；
7.分流比设定范围：1 ～9000；
8、流量设定范围：0～1250mL/min。
（三）检测器单元
1.可同时安装四个独立控温的检测器，检测器的气体由先进的压力控制系统控制（APC），检测器的数据采集速率是250Hz（4ms）；
2.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最高使用温度：450℃；自动点火功能；检测限：1.5×10的负十二次方g/s ( 十二烷)；动态范围：10的七次方；
（四）色谱柱和流路系统
1.可安装并使用包括内径0.53mm在内的各规格毛细柱，配填充柱，使用PAH专用柱，PLOT，手性柱等特殊填料色谱柱；
2.支持双柱双流路系统，且两根色谱柱长度不受限制；
3.两个柱流量控制系统均采用先进的流量控制单元；
4.支持三柱三FID 同时分析组成气相色谱方法优化系统(报价时提供系统对应功能截图清晰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提供材料不全或未提供则视为报价无效，如因提供材料不清晰导致被误读、漏读或者查找不到相关内容的，由此引发的后果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5.可通过切割少许长度来延长色谱柱使用寿命，污染后无需即刻整体更换；
6.具有室温补偿和自动环境补偿功能；
7.具有恒定的载气线速度控制功能。
（五）面板键盘
1.完全控制及显示所有温度区域和载气流量；
2.完全控制所有检测器功能和检测器气体；
3.实时时间程序和系统诊断，在线帮助和记事本记录程序事件；
4、交叉污染: <0.01%（1%正己烷中联苯）。
二、FID检测器1个
1.具备自动点火功能，最高使用温度：450℃；
2.检测限：1.5×10的负十二次方g/s ( 十二烷)；
3.动态范围：10的七次方；
三、氢气发生器1个
1.压力、流量自动显示，自动恒压、恒流，氢气流量可根据用量实现全自动调节。双支不锈钢过滤器，内有微量氧脱除剂（不需活化）。 提供高、低压两种工作模式，可灵活运用在不同状态。配有安全装置自动防返碱。
2. 氢气纯度：99.999%；流量：0-300ml/min；输出压力：0-0.4Mpa，0-0.6Mpa (两挡可调)；压力稳定性：< 0.001MPa；消耗功率150W；工作电压220V±10%, 50Hz；
四、空气发生器1个
双稳压装置，电磁阀自动转换，自动放水；输出流量：0-2000ml/min（0.4MPa状态下）；输出压力：0-0.4MPa；压力稳定性：< 0.003MPa；消耗功率150W；工作电压220V±10%V
五、多功能终端
1.定制化功能：具备设备使用记录登记、设备管理、实验数据自动上传等定制化功能。
2.人员识别速度：0.3秒内完成识别。
3.识别准确率：不低于99%。
4.交互与联动：支持多点触摸屏幕，支持语音播报；支持连接大型仪器进行设备管理，具备离开即锁定功能。（竞标时需提供离开即锁定功能的原理图）
5.标准化接口：设备支持API接口对接第三方系统，可接入LIMS系统进行多功能管理。
六、氮气钢瓶及减压阀 1套
供货时中标报价人须出具本项目设备的是否全新设备及正规供货渠道的证明以及售后服务承诺书并加盖报价人公章。
七、数据处理系统
1.数据采集和数据解析
采用一体化的数据结构，利用定量浏览器和数据浏览器可方便的进行分析操作和信息追溯，满足GLP/GMP操作规范。具有丰富的计算功能和数据比较功能，可以显示相对保留时间（RRT），具有保留时间自动校正功能（AART）。可针对工作流程灵活设定软件操作界面。
2.报告制作
高度灵活的报告制作功能，各种类型的模板文件快捷选用，并支持自建模板。标准配备PDF输出功能。
3.质量控制
高精度控制QA/QC功能，支持自动计算噪音、漂移、信噪比、LOD、LOQ、精密度和回收率等方法学指标，具有仪器系统检查功能和用户安全管理功能。
4.网络化控制
可通过网络式CDS（数据管理系统）进行软件远程控制和人机分离模式操作。
	1
	套

	商务要求
	1.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  1  年。
2.技术支持和服务：
（1）本项目所提供的全部货物（含硬件、软件及服务）必须完全满足报价文件所述要求，如中标报价人在报价文件中有承诺正偏离的应按其正偏离内容执行。
（2）本项目所提供的全部货物必须是全新完好的、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可追溯并享受原厂售后服务的正规合格产品。若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须无偿调换同样产品，以达到供货要求。国家有关规定报价人承诺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修）服务，其他售后服务按成交人提交的售后服务承诺书执行。中标报价人售后服务中维护使用的备品备件及易损件须为原厂全新配件，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使用非原厂配件。且进行维护的人员须为中标报价人认可的有资质专业技术人员。
（3）对于采购文件中定制货物，报价人必须在报价文件中列出所投货物重要组件的品牌型号；在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时已完成组装的定制货物，由于其组装状态，难以对货物的重要组件进行核实，报价人必须在上述货物生产组装前十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采购人，采购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到生产厂家进行预验收，以便确认所供货物是否按合同约定采用相应的组件、生产工艺及参数是否达到合同约定，费用含在报价报价中。
（4）本项目所含软件（如有）必须为符合采购人适用范围的正版软件（非试用版），且根据网络安全法及信息系统等级保护的相关规定，在正式验收前必须经采购人网信部门进行安全扫描，扫描合格后方能进行正式部署及正式验收。若中标报价人对扫描结果有异议，可委托双方认可的具备相关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相关费用由中标报价人承担。
（5）本项目如有软件（不包括随机出厂预装）除安装在采购人本地服务器（计算机）上，还必须一式两份用U盘或移动硬盘（接口USB3.0以上质保期不低于三年）将软件安装包、软件使用说明书、技术文档、软件常规操作录屏分目录存放，验收前一并交付给采购人。在本项目合同约定的质保期过后，中标报价人需确保该软件其功能仍与交付验收时一致不受限制或减少（如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质保期过后如需对软件进行升级或售后服务双方再行协商。
3.知识产权
（1）本项目在交付时，所有涉及本项目的数据成果、资源、资料以及产权归属采购人。报价人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转让和销售有关的技术成果、技术诀窍、秘密信息、技术资料和文件。除本项目工作需要之外，未得到甲方的书面许可，报价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商业性地利用上述资料和技术。
（2）报价人因未经授权而实施的商业性复制行为构成违约或侵权责任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其承但相关责任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3）中标报价人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货物（含硬件、软件及服务）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报价人承担。
4.付款要求
本项目无预付款，合同中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使用后，被选中的报价人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规定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资金到账时间以柳州市财政部门资金审批进度为准，若有其它特殊情况，由双方共同协商。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2日内，以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等非现金方式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本项目合同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不足额缴纳的，或银行、保险机构出具的保函、保险额度不足的或者保函、保险有效期低于合同履行期限（即签订采购合同之日起至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及义务之日止）的，不予签订合同。如报价人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采购人有权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合同相关条款追究其责任。采购人在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30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履约保证金账户：
名  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开户行：交通银行西江支行
账  号：452060600018120020185
转账时注明：气相色谱仪采购项目，采购编号LZPU2026-13 履约保证金电汇、转账的持银行回执复印件（非电汇、转账的出具其他保证金递交证明文件）、中标（成交）通知书（确认书）及合同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同。
6.验收要求
（1）报价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内容在合同实施阶段必须严格执行。报价人应认真对待方案和承诺内容，确保其真实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应标文件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符合国家官方合格标准。
（2）中标供应商须确保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或原厂组装）的全新产品，，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与验收。验收时供应商必须有授权代表在场并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如正式验收时供应商授权代表未到场参加验收则视为供应商对验收过程及结果无异议。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或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鉴定。鉴定费（含运行产生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完成安装调试后，采购人可以进行累计运行时间不超过72小时的试运行，以确认所供货物（含硬件、软件及服务）功能参数、兼容性及稳定性符合标准达到初验条件，在试运行期间出现问题供应商应在接到采购人书面反馈后三日内解决，在解决问题前此项目仍视为尚未完成安装调试。如造成最终验收合格交付时间超过合同约定的按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6）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履约验收，履约验收费用（含运行耗材、验收专家费等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报价人在报价时自行考虑。
（7）如果验收时中标供应商所提供设备达不到采购项目的技术需求，在整改期限20日内中标供应商仍无法提供满足项目技术要求的设备，采购人可以终止项目，中标供应商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